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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竖起铁桩、有的拉起铁链、有的安排人值守……

圈圈起起门门前前空空地地 成成““私私家家””停停车车场场

本报泰安1月21日讯(记者
侯峰) 21日，龙潭路地下停车场
已经启用一个月，附近路段的乱
停车依然严重。高峰时段路两侧
停满社会车辆，有的甚至挡住停
车场出口，不少车辆为省停车费
而被交警贴条。

21日，在泰安市中心医院东
门外的龙潭路上，两侧的非机动
车道完全被车辆占据。不时有车
辆走走停停，准备抢占路边的空
位。有的车辆直接停在公交港
内，乘客不得不在机动车道上候
车。

“以前没有停车场的时候，
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可停车场

都修好一个月了，咋还这么多车
主乱停放。”市民王先生说，附近

就有高中和大学，一到中午放
学，车辆和学生混在一起，很危

险。
路边不少车里没留人的车

辆，都被贴上罚单。记者注意到，
一辆轿车甚至停放到地下停车
场的出口处，给出入的车辆带来
极大不便。上午10点多，交警巡
查至此，给该车贴条。

“停车场每小时收费2元，如
果有当天的就诊凭证，停车是免
费的。”21日，龙潭路地下停车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停车场
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有多少车
位在入口处的电子屏幕上实时
对外公布。

记者在停车场入口处看到，
一块约半平方米大小的LED屏

实时显示停车场内的空余停车
位，上午10点左右是车辆停放的
高峰期，屏幕上显示的空余车位
在20辆上下浮动。“过了这个时
间，一般空余的车位在60多个左
右，就算里面一下全满了，不到
几分钟就会空出位来，基本上不
用担心没处停。”

王先生21日从宁阳赶到中
心医院给老人看病，他把车停到
龙潭路东侧的人行道上。为避免
交警贴条，他独自留在车上，让
妻子跟老人去医院看病，“我还
真没注意到，附近有个地下停车
场，以前来泰安看病就把车停在
这里，成习惯了。”

地地下下停停车车场场有有不不少少空空位位
龙龙潭潭路路这这段段还还是是停停满满车车

部分沿街单位、商铺把门前
空地设为自家停车场，不允许社
会车辆停放。相关单位方便了，市
民停车却麻烦了。

20日，家住财源大街的杨先生
向本报反映，原先沿街的一些空地
都可以停车，现在逐渐被沿街单
位、商铺及个人占用，有的直接圈
了起来，作为自用停车场。21日，记
者实地走访城区东岳大街、财源大
街等停车难的繁华路段，发现这一
问题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在东岳大街建设大厦附近，道
路两侧有两三家单位把门前空地
圈建为停车场，门口安排专门人员
把门。记者以“临时停车，到路对面
办点事”为由，提出临时停放10分
钟，均被值班人员告知只对本单位
或有相关业务的人员开放。记者注
意到，空地被钢管桩和铁链围了起
来，被圈占的空地上停放车辆并不
多。值班人员说，这些有不少是单
位内部职工停放的。

在校场街中段，四五个车位锁
摆放在路边空地上，有一位市民想
停车，旁边店铺老板开门就喊“这
里不能停车，是我们家自用的”。该
市民无奈只能把车开走了。

在财源大街一处金融机构门
前，近百平方的空地全被圈占了
起来，一名保安站在唯一入口，挨
个询问准备进场停车的司机。一
名司机下车后没有去该单位，保
安马上叫住了这位司机，告诉他

“如果不在这里办业务，就得把车
开走”。

门前“画个圈”

外来车不准进

记者走访中发现，越是停车
困难的繁华地段，圈占空地做停
车场现象越是集中。大多数并不
收费，但仅限定在白天对相关市
民开放，夜晚封锁关闭起来，周边
居民也不能使用。

划定停车场、停车位的主要
集中在城中心商业繁华地段，特
别是商场、餐饮集中的街道。除了
车流量多的服务企业、单位大面
积划定停车场，还有相当一部分
面积小但数量多的商铺及个人，
安装车位锁、摆放禁停标志等。在
康复路等饭店较多的地方，路边
公共空地基本都被饭店占下，在
泰山大街东段批发市场附近一些
酒店、单位门前空地，相关人员用
车位锁占停车位，拉上铁链包围
所在区域。

哪里难停车

哪里“圈地”多

2007年起实施的《政府令【第
124号】泰安市城市停车场(位)规
划建设和停车秩序管理办法》中
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沿街单位(个
人)门前的自有场地，在不占用公
共绿地、盲道等情况下，应按照市
公安交通管理、规划等部门的要
求设立临时公共停车场，允许社
会车辆停放。

交警部门解释说，沿街设立
的这些停车场，需要具体区分产
权、规划等情况。交警部门并未强
制这些停车场备案，而是实行登
记制度。

市规划局法规部门表示，不
太清楚这类停车场相关管理问
题，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地上建筑
的规划等事宜。

泰安市物价局法规科工作人
员说，停车场分为公共停车场和
经营性停车场，如果想进行收费，
必须先去交警部门备案获得登记
批文，再持相关审批手续到物价
部门审批收费标准等，最终获得
物价部门核发的收费手续及标
准。所有收费停车场，必须取得工
商营业执照、物价部门审批手续
才能按标准收费，而且要在收费
区域树立收费标准公示牌，否则
就是违规行为，市民可向物价局
举报。

城管部门则表示，按照第124

号政府令，停车场管理事宜主要
由其他多部门负责。

单位门前公共停车场

应允许社会车辆停放

有规可依

“不光白天不让进，
晚上还给停车场上锁。”
家住校场街校场社区的
刘先生告诉记者，小区停
车位紧张，原来加班回来
停车难，就停到沿街空地
上，“早上早起早开车，也
不耽误别人正常用”。而
现在，城区一些停车场都
被沿街单位、商铺锁了起
来，晚上虽然没有车辆停
放，但也不给有需要的周
边住户使用。下河桥元宝
小区一位住户告诉记者，
周边有好几处公共区域
圈占的停车场，下午一下
班就上锁，根本不让停。

21日，记者就遇到了
两处明确写明“白天只对
客户开放，夜间封闭”等
要求的停车场，这些停车
场均位于沿街单位门前
空地。有的停车场虽未写
明关闭时间，但夜间也处
于关闭状态，除了本单位
人员车辆可以停放外，社
会车辆无法进入。

对此，有圈占停车场
的单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主要是担心夜间开放后，
外来车辆乱停乱放，到了
第二天也不开走，影响到
本单位人员及客户使用
车位。

晚上停车场空荡荡

也不让社会车辆进

近来，部分繁
华地段的沿街单位
把门前人行道、空
地圈成自用停车
场。原本是公共区
域被加了锁，白天
办业务的才能停
车，晚上干脆锁起
来不允许使用。而

《泰安市城市停车
场 (位 )规划建设和
停车秩序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沿街
单位 (个人 )门前的
自有场地，设立公
共停车场也应允许
社会车辆停放。

本报记者 赵兴超 一处单位圈占的停车场明
确说明夜间关闭。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停车场建到路边，一排铁桩
“圈地”。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停车场内有空位，车主仍然把车停到路边。 本报记者 侯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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